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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周刊责编学 微信：wyn-only-best 《给教育一把“戒尺”》

为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一步
增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
和拒腐防变能力，近日，国网
卢氏县供电公司组织中层及
以上领导干部，人、财、物等关
键岗位人员70余人到灵宝市
函谷关修德养廉教育基地参
观学习，开展廉政警示教育。

在廉政教育基地，该公司
人员依次参观了悟道馆、修德
馆和清风阁三个展区，仔细聆
听了讲解员的现场讲解，认真
观看了“勤政爱民、清廉为政”
等主题图文展览和廉政教育
影片，深入了解了老子在治
国、处世、修身、立德、反腐倡
廉等方面的精深见解，充分感

受到了老子《道德经》光彩熠
熠的辩证思维方法，丰富智慧
的妙语箴言，精到的处世策略
以及崇廉、尚俭、务实、为民的
思想精髓。通过参观学习，全
体人员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廉
政文化熏陶和思想洗礼，大家
纷纷表示，要以此次参观学习
为契机，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

中，坚定“守住底线、不触红
线”的思想和行动自觉性，不
断提高自身党性修养和道德
修养，廉洁自律、忠诚履职，为
公司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近年来，该公司不断深化
党风廉政建设，通过组织专题
学习、观看反腐倡廉教育短
片、聆听廉政党课、参观廉政

教育基地等多种形式加强廉
政教育，使全体党员、干部和
员工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提
升思想境界、增强宗旨观念和
自律意识，营造出风清气正、
实干担当的良好企业氛围，为
公司和电网的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坚强保障。①

宁岩

国网卢氏县供电公司：参观廉政教育基地 强化崇廉履责意识

当学生犯错时，教师该
如何教育？能用的方式除
了口头批评，恐怕还是口头
批评。一线老师中，有的提
到“告诉家长”，有的提出

“短暂地站几分钟”，除此之
外，再没有合适的方式。国
家教育行政学院副教授、基
础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高
政谈到这个现象，给出一个
生动描述，“孩子犯了错，老
师说不得、碰不得、惹不
得”。

一些社会新闻也每每
为此佐证，近日，广州某小
学家长因为感到英语课作
业多，在微信群中辱骂老师
数十分钟，被处以 10天拘
留。海南师范大学教育学
院教授沈有禄这样形容师
生关系：“如果你走入中小
学问教师，如何教育和管理
孩子，很多老师会回答，‘现
在的老师越来越难当了，老
师也是弱势群体’。尤其是
在对那些违反校规校纪、言
行失范的学生进行制止、管
束或纠正时，老师更是感到
茫然。管也不是，不管也不
是。管理严格了，学生容易
出问题，要追究教师的责
任；就是不太严格的惩罚
——课后留下来辅导或写
作业的，或者通知家长来学
校配合教育的，也经常得不
到家长的理解和支持。”

于是，在多一事不如少
一事的情况下，很多老师在
遇到难管理的学生时，多半
抱着这样一种态度——“自
认运气不好，熬也熬过去，
就是三年、六年也要熬过
去，只要不在我手上出问题
出状况就好，把学生送毕业
就万事大吉了”。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现
象？数千年来传承稳定的
师生之间教与学的模式为
什么不再适用？高政认为，
这里有教育理念发生变化
的原因，“随着‘赏识教育’

‘快乐教育’‘情感教育’的

兴起，再加上一些类似‘没
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
教的老师’等教育名言无限
制夸大教师的作用，使学生
犯错的压力部分转嫁到了
教师身上”。

东北师范大学家庭教
育研究院院长赵刚认为，还
有家庭对孩子养育“质量”
需求不断提升的原因。“家
长对孩子成材提出高要求，
但是对如何面对孩子犯错
又没有清晰的认识，因此，
很多孩子家庭教育这一关
就没有过，没有养成良好的
规范，没有良好的规则意
识，这些责任全都到了学
校、教师身上。久而久之，
本该家校之间共同分担的
教育责任愈加失衡，其实，
受害者是孩子。”

北京市101中学原副校
长严寅贤说，还有教师压力
过大导致在管理过程中的

“心理失衡”问题。从1986
年《义务教育法》出台开始，

“体罚或变相体罚”就被明
令禁止，此后1991年《未成
年人保护法》第十五条“禁
止体罚”、1993年《教师法》
第三十七条规定“体罚学
生，经教育不改的，要给予
教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情
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这些法律
法规规定了一些行为的底
线，但“压力之下，一些教师
确实只敢‘引导’，不敢‘惩
戒’”，严寅贤说。

20多年来，学术界、教
育界对此早有呼吁。转机
始自今年7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出台《关于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
质量的意见》，提出了“明确
教师教育惩戒权”，此后广
东、河北等省份纷纷出台相
关规定，而教育部此番出台
《征求意见稿》也是回应舆
论呼吁，倾听社会声音的结
果。

（下转A12版）

孩子犯错，老师“不想管、不能管、不敢管”？
重拾“戒尺”，能否让教育更完整

▶关于教育惩戒权的讨论，是近年来的社
会热点，甚至出现怪象：管理部门希望将
戒尺交给老师，老师们却摆摆手、摇摇头，
不愿接过戒尺。“惩戒是人生成长的一味
良药。没有惩戒的教育，是缺钙的软骨教
育。”有老师这样说道。然而，现实中面对
教育惩戒权，他们又为何退避三舍？教育
惩戒权从文件走向现实还有多远？
▶11月22日，教育部正式发布了《中小学
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并面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此消息一出便吸引了足够
多的目光。

“你们整个学校都在欺负我
孙子！”前不久，湖南湘潭的一所
初中来了一位情绪激动的家长。
因为其孙子在学校上课不听讲、
考试不答题，班主任严肃批评了
他。孩子回家告诉了爷爷，爷爷
一气之下冲进了校长办公室。

老师们为何不敢举起戒尺，
从一些新闻中可见端倪：老师批
评学生只考3分，被家长暴打致
住院；孩子座位被调整，家长投诉
要求换班主任；老师通报孩子成
绩，被“差生”家长要求登门道歉；
孩子犯错被叫家长，家长带着律
师和录音笔来校对峙……

“一些家长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是‘我都舍不得罚，你有什么资
格’？”云南大学附属小学校长谢
静从教30年了，她深刻感受到这
些年家长在管束孩子方面明显的
态度变化，“家长不再像上个世纪
那样，认为严管才是厚爱，现在护
犊成了主流。与此同时，孩子自
尊心更强，抗挫抗压能力却更弱
了。”

这不是个别教育工作者的体
会。江西井冈山小学校长张青云
说，过去，家校双方都认为教师行
使惩戒权是天经地义的，一些家
长甚至会诚恳地对老师说“不听
话您就罚”“不听话就好好管”；如
今，一些孩子却成了“小祖宗”。

“熊孩子在学校无法无天，老
师一旦惩戒，一些家长轻则挺身
而出讨说法，重则大动肝火‘闹天
宫’，加之一些极端事件变成负面
报道广泛传播，一种舆论氛围就
形成了——教育似乎不该有惩
戒。”张青云说。

教育学家马卡连柯曾说
过，适当的惩戒不仅是老师的
权利，更是老师的义务。但近
年来，面对学生的出格行为，
越来越多的老师出现了“惹不
起、躲得起”的心态。

今年，广东省司法厅公布
了《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送
审稿）》，其中明确：学校和教
师依法可以对学生进行批评
教育，甚至采取一定的教育惩
罚措施。但此法规一出，诸多
受访教师却纷纷表示，管理部
门的好意“心领了”，但这个权
利却“不敢用”“不愿用”。

“老师们在发火生气时，
稍微重一点的话都不敢说。”
谢静说，一些老师拒绝使用教
育惩戒权，是因为担心“引火
上身”。

“只要孩子不高兴，家长
就到学校找麻烦，这还让老师
怎么教？”湖南80后英语教师
小雅说，她曾在课堂上严肃批
评一名玩火柴点火的女孩，并
令其抄写单词以示惩戒，身边
的老师却好心提醒她，这位学
生的奶奶十分溺爱孙女，“之
前就因为孙女挨批评，到学校
大闹过一次，少管点吧”。

云南大学附属中学教师
唐瑾也表达了行使教育惩戒
权的困扰：“尽管校纪校规对
作弊等行为有明确的处理规
定，但有些家长要求孩子受处
分不能让其他人知道，甚至威
胁‘如果孩子因此出事，学校
负全责’，所以我们都很小
心。但这样的处理起不到警
示作用，挺矛盾的。”

华东交通大学心理学教
授、心理素质教育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舒曼认为，社会上一些
家长的过度维权，导致老师因
为担心“惹事”而不愿行使教
育惩戒权。

采访中，湖南、江西、云南
等地的多位受访校长、教师反
映，长期以来，各级教育主管
部门对严禁教师体罚等规定
三令五申，而对力挺教师适
度行使惩戒权却“缄口不
言”。执纪和维权的失衡，让
一些老师选择“明哲保身”，
形成“不想管、不能管、不敢
管”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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